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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罚款的替代性履行方式研究

梁晓敏

摘　要：行政罚款应当兼备惩罚和恢复功能，目前我国的 罚 款 设 置 以 实 现 惩 罚 功 能 为 主。补 充 环 境 项 目

政策是以违法者接受超过法律要求的环境有益执行项目为代价，替代部分环境 行 政 罚 款 的 环 境 行 政 罚 款 替 代

性履行方式。在补充环境项目政策的产生及适用过程中产生了功能主义 和 规 范 主 义 两 种 立 场 争 论。在 功 能 主

义视角下，补充环境项目政策产生超出法律预期的执法效果，实现通过环境行政罚款救济和预防生态 （环境）

损害的目的，同时也填补环境行政罚款的功能。但在规范主 义 视 角 下，补 充 环 境 项 目 政 策 存 在 规 范 性、合 法

性和技术合理性的质疑。通过规范性调适、政策制度化和技 术 把 控，该 制 度 嵌 入 环 境 行 政 罚 款，作 为 环 境 行

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具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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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４年 《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增加了新的罚款处罚形式———按日连续处罚。在新环保法之后，修订的环境保护类

法律有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 《海洋环境保 护 法》和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并 且 这 四 部 法 律 作 为 相 关 环

境要素污染防治／保护领域的单行立法，其对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具有代表性。五部法律中有关罚款责任的条款共６８条，
除去 《环境保护法》中有关按日连续处罚的条款 （第５９条）以及两条笼统的规定 “罚款”责任的条款 （第６１条、第６２
条），《大气污染防治法》按日连续处罚条款 （第１２３条）和 《水污染防治法》按日连续处罚条款 （第９５条）这些仅规定

罚款的笼统条款外，共６３条有关 “罚款”规定的法律条文。

一、问题的提出

罚款是以违法行为人向国家缴纳一定金钱为特征的行政处罚。行政罚款以实现违法者法律责任

为目的。法律责任的目的有报复论和功利论两种观点，前者注重对违法者的制裁；后者强调制裁产

生的积极社会意义。制裁的直接效果是惩罚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害后果，往往不能兼顾恢复受到

影响的社会秩序，所以仅坚持报复论观点不利于纠正违法行为［１］。因此，一种理想的法律责任承担

方式，“一方面要吸收报复论 ‘向后看’的合理因素，以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作为归责和制裁的基

础和依据；另一方面要吸收功利论 ‘向前看’的合理因素，在归责和制裁时……要充分考虑到各种

社会效益和影响”［２］。行政罚款兼具惩罚性功能与恢复功能，最终才能实现修复和填补受损公益的

执法绩效目标［３］。
罚款是行政机关偏好性处罚方式［４］，但是当前我国行政罚款的设置没有纳入恢复功能。依据对

《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罚款条款的统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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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数额设定方式①以数值数距式和倍率式为主②。数值数距式罚款的上限为２００万，这个限度的

处罚对企业九牛一毛，可能导致企业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的窘境［５］。环境行政罚款不能实现对生

态 （环境）损害的救济［６］，导致法律评价与违法后果脱节［７］［８］。同时，环境行政罚款中的倍率式罚

款以 “直接经济损失为基数”［９］，这种计算方式不包括填补生态 （环境）损害的费用，更勿说进一

步涵盖违法消极成本［１０］、涵括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的愿景。
由于环境行政罚款面临的这种窘境，我国试图通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救济生态 （环境）损

害，寻求救济生态 （环境）的 司 法 路 径。司 法 救 济 取 得 了 显 著 效 果。以 环 境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为 例，

２０１８年１－１１月全国检察机关通过环境行政公 益 诉讼 补 救 被 毁 损 的 耕 地、林 地、湿 地、草 原２００
余万亩，督促关停违法企业８　９００余家［１１］。虽然如此，这些成绩无法掩盖司法救济的弊端：第一，
诉讼中存在原被告双方的激烈对抗。如 “泰州案”“腾格里沙漠案”等案件均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诉讼案件审理时间长。据 统 计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的 审 理 周 期２０１５年 为１６５～３１５天，２０１６
年为１７～９１天［１２］（Ｐ１９８－１９９）。虽然２０１６年的案件审理时间较２０１５年缩短，但是整体来看，诉讼案件

审理时间依旧较长，这加剧了生态 （环境）损害救济的事后性和滞后性。第三，诉讼 费 用 成 本 高

昂。诉讼中的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律师费等诉讼支出均需要由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或者双方最终

承担。这些费用的数额往往巨大，加大了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成本。例如，“常州毒地案”一审判决

中法院判决由原告承担案件受理费１　８９１　８００元③。除存在前述司法实践问题外，从国家机关的功

能来看，司法机关也不是实现生态 （环境）损害救济的最佳主体，更不能成为垄断主体。司法的主

要功能在于裁决争议，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１３］（Ｐ５）。若过分依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救济生态 （环境）损害可能会引起司法权过度介入行政权，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功能混乱。行政

机关在能动性、灵活性、效率性以及专业知识上具有司法机关不可比拟的优势，应当 “通过加强行

政执法以及行政法上的制度创新”［１４］来探索行政机关在环境行政处罚过程中救济生态 （环境）损害

的可能性。
是否可以通过修正行政处罚履行方式使环境行政罚款兼具惩罚违法行为与预防和救济生态 （环

境）损害的功能？比较法上，美国在２０世纪末期创设补充环境项目政策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Ｐｓ），使违法者接受超过法律要求的环境有益执行项目，来替代部分环

境行政罚款。作为环境行政罚款的替代性履行 方 式④，ＳＥＰｓ平衡了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和法

律评价的关系，实现了承担违法责任与追求环境利益双重目标，满足了环境法律责任报复性和功利

性双重目的。但是适用ＳＥＰｓ同 时 也 突 破 了 传 统 行 政 法 中 行 政 机 关 在 特 定 案 件 中 执 行 立 法 指 令 的

“传送带”模 式［１５］（Ｐ１０）。因 此，美 国 环 境 保 护 署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ＥＰＡ）创 设

ＳＥＰｓ引发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是否可以为了追求整体的社会效果用一种新的责任履行方式

替代部分罚款？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环境行政机关适用环境行政罚款应当坚持规范主义立场还是功能

主义立场。规范主义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法律，排除行政机关的意志和价值，具有限制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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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我国罚款数额设定方式有以下几种：“倍率数距式指将罚款设定为某特定基数的倍率区间”；“固定倍率式指将 罚 款

设定为某特定基数的某个倍率”；“固定数值式，指将罚款设定为 某 一 固 定 数 额”；“数 值 封 顶 式，指 将 罚 款 设 定 为 某 个 固 定 数

值以下”；“数值数距式，指将罚款设定为某数值区间，即以数值明确罚款数额的上限和下限”。参见徐向华、郭清梅：《行政处

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梳理的条文中数值数距式共５０个条文；倍率式１０个，其中倍率数距式８个；固定倍率式２个。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苏民终２３２号。

谭冰霖认为补充环境项目政策是一种替代性恢复责任。本文认为补充环境项目政策作为美国环境行政机关作出民

事罚款过程中使用的政策，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责任方式，而是具有生态（环境）损害恢复与预防功能的替代性履行方式。

参见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执法的功能。功能主义采取工具主义策略，考虑行政机关的能动作用，主张为追求有利社会发展的

目的，行政执法可以适当偏离法律规定［１６］。法律责任的基本功能是惩罚违法行为，其他环境项目

与环境行政罚款不能互相取代。所以环境行政处罚替代性履行方式的 “替代性”这个度如何把握，
才能实现ＳＥＰｓ惩罚性与恢复性的功能统一，达到ＳＥＰｓ规范性与功能性的平衡是需要着重考虑的

问题。
本文讨论ＳＥＰｓ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作为环境行政罚款的替代性履行方式，ＳＥＰｓ如何满足行

政罚款设定及适用的规范性要求？作为一项政策产物，ＳＥＰｓ如何平衡其政策灵活性、开放性等功

能主义特性与规范主义需求的关系？如何在减轻部分环境行政罚款的情况下，ＳＥＰｓ依旧能满足环

境行政罚款过罚相当原则的要求？下文将从规范性、政策性和技术性三个方面介绍ＳＥＰｓ产生与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判断其作为一项制度嵌入环境行政罚款以实现生态 （环境）救济与恢

复功能的可能性。

二、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的规范性分析

补充环境项目政策是行政相对人或被告人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承担的、非法律要求执行的、对环

境有益的项目或活动［１７］。依据２０１５年ＳＥＰｓ政策文件①规定，“对环境有益”是指ＳＥＰｓ必须以改

善、保护或者减少对公众健康或者环境风险为目标；“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要求ＳＥＰｓ应在违法行

为产生之后，经过ＥＰＡ审查和评估，包含在执法文件中；“非法律要求执行”意味着ＳＥＰｓ不是联

邦、州或地方法律或法规要求，或根据执法适用的环境和其他联邦法律可以实现的政策项目［１７］。
行政处罚是一种法定责任。作为一种法定责任，其法定性的表现方式之一是法律 责 任 类 型 法

定，即规范性。“非法律要求执行”则意味着ＳＥＰｓ并不是法定的行政处罚方式。因此在ＳＥＰｓ产生

之初，ＥＰＡ与 美 国 审 计 总 署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ＧＡＯ）存 在 争

论，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为ＳＥＰｓ是一种行政处罚裁量还是超越立法权的一种新型行政处罚。ＥＰＡ
认为通过ＳＥＰｓ达 成 和 解 协 议 替 代 部 分 民 事 处 罚 （Ｃｉｖｉｌ　Ｐｅｎａｌｔｙ）② 是 其 行 使 裁 量 权 的 方 式 之 一。

ＧＡＯ认为ＥＰＡ使用ＳＥＰｓ违法。第一，ＥＰＡ没有获得通过ＳＥＰｓ减轻处罚的授权。依据 Ｕ．Ｓ．Ｃ．
§１３１９ （ｇ）（２）规定 “ＥＰＡ有酌情确定处罚的权力，但并没有授权ＥＰＡ免除或减轻对违法行为

处罚的权力”。第二，即 使ＥＰＡ使 用ＳＥＰｓ是 行 使 裁 量 权，但 是 其 不 当 地 扩 大 了 行 使 裁 量 权 的 范

围。Ｕ．Ｓ．Ｃ．§１３１９ （ｇ）（２）规定ＥＰＡ有权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裁量权确定案件的罚款金额，
但 “ＥＰＡ的裁量权不能扩大适用到与纠正侵权行为无关的补救措施”③。ＥＰＡ与ＧＡＯ产生分歧的

原因在于对于Ｕ．Ｓ．Ｃ．§１３１９ （ｇ）（２）有不同理解，前者认为通过ＳＥＰｓ减轻罚款属于行政机关行

使裁量权的范围；后者则认为ＳＥＰｓ属于一种新的行政处 罚责 任履 行 方式，没有立法机关的授权，
因此ＥＰＡ适用ＳＥＰｓ缺少合法性基础。二者 之间 争 论的 焦 点 实 际 上 是ＳＥＰｓ的 规 范 性 问 题。基 于

此，本部分将从我国和美国行政处罚创设权和行政处罚裁量权范围两个方面，结合ＳＥＰｓ创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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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历史上，ＥＰＡ先后四次发布ＳＥＰｓ文件：１９９１年ＥＰＡ颁 布ＳＥＰｓ临 时 指 导 规 则，１９９５年 发 布 临 时 修 订 版ＳＥＰｓ，

１９９８年发布最终修订版ＳＥＰｓ，２０１５年整合２０１７年来ＥＰＡ发布的有关ＳＥＰｓ的备忘录更新１９９８年政策中的相关内容。因

此，如无专门指出，本文所指的ＳＥＰｓ政策文件以２０１５年更新的版本为准。

美国民事上的金钱惩罚是指由于违反法律法规及行政命令，由行政机关或者法院给予的一种经济上的制裁，且应上

缴美国国库。在美国需要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义务进行罚款时，多数情况下由主管行政机关或独立委员会向普通基层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因此，在美国将行政罚款称为“民事罚 款”。参 见 陈 太 清：《美 国 罚 款 制 度 及 其 启 示》，《安 徽 大 学 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１９９２ＧＡＯ　Ｏｐｉｎ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４０２０２３＃ｍｔ＝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０１－１２。



相关争论，论证ＳＥＰｓ制度嵌入行政处罚的规范性方面的可行性问题。
法治原理体系的原则之一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即一切法规都应当由法律创设。法律的法规创

造力表明立法权对创设一般性规则的垄断力，即只有立法机关 可以 创 设一 般性 规范［１８］。法律的法

规创造力体现法治原则，因此作为其基本内涵的法规内容法定亦是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立法机关

垄断一般性规则的创设权，要求法规内容创设主体应为立法机关。作为一般性规则，行政处罚的创

设主体应该为立法机关。行政处罚创设权是 “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创设行政处罚规范

的权力”［１９］（Ｐ６０）。依照我国 《行政处罚法》第９－１１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可以设定

行政处罚。因此，我国享有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国家机关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创设机

关。由于行政处罚创设权属于立法权范畴，因此一种新的行政处罚方式应当由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

序确立。在美国传统的三权分立构架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边界清晰：“行政

机关决 定 给 予 私 人 的 制 裁 必 须 得 到 立 法 机 关 的 授 权，授 权 的 方 式 是 制 定 控 制 行 政 行 为 的 规

则”［１５］（Ｐ６）；行政机关的决定程序确保行政机关遵守立法授权，同时便于司法机关审查行政机关是否

守法。依照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第５５１节第１０款的规定，“制裁”是指行政机关所执行的下列

行为之一或者全部①：（１）禁止、强制、限制或者其他影响个人自由的措施；（２）拒绝给予救济；
（３）给予处罚或者罚金；（４）销毁、没收、查封或者扣押财产；（５）确定给付的损害赔偿、偿还、
恢复原状、补偿、成本费、收费或一般费用的数额； （６）吊销、暂停许可证或者对许可证附加条

件；（７）采取其他强制性或者限制性措施。虽然，含糊、概括的制定法导致行政机关 裁量 权的扩

大，但是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应当在立法机关授权范围内行使仍旧是共识，故行政处罚方式的创设权

由立法机关垄断行使。
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来看，行政裁量权是指 “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

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

的权力”［２０］。依据行使行政裁量权的约束来源于行政过程内部还是外部，可以将行政裁量权的限制

分为内部控制 （或 者 自 我 拘 束［２１］）与 外 部 控 制。立 法 对 行 政 裁 量 的 控 制 属 于 行 政 裁 量 权 外 部 控

制［２２］，即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应符合立法规定。这体现了依法律行政原理，即 “藉由法律的合理

性控制行政的恣意”［２３］。因此行政裁量的前提是遵守法律规定。行政裁量的内部构造分为要件裁量

和效果裁量，前者是指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进行思考，以判断是否可以实现法律涵摄；
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对法律适用效果的裁量。减轻处罚是对效果裁量的调整结果。行政法上减轻处罚

是指处罚降格至何种档次或者选择以何种处罚方式来实现减轻处罚，包括处罚的方式和种类的减

轻［２４］。从效果裁量的角度来看，减轻处罚是在考虑相关因 素 的 基 础 上，在法律规定处罚裁量幅度

下做出的低于法定处罚要求的处罚。一般在作出减轻处罚决定过程中会考虑相关因素，但是减轻处

罚不包含额外条件。因此以采用 “非法律要求”的ＳＥＰｓ为代价换取减轻环境行政罚款不符合行政

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减轻违法者行政罚款责任的实质特征。
虽然ＥＰＡ使用ＳＥＰｓ既不符合行政处罚创设权的要求，也不满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实质，

但是ＳＥＰｓ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有效性，这体现在其能获得传统行政执法不能产生的环境、公共卫生

保护和效益。除此之外，“ＳＥＰｓ还可以进一步促进ＥＰＡ实现保护公共健康和环境的使命，如保护

儿童健康，确保 环 境 公 正，促 进 污 染 预 防，鼓 励 开 发 保 护 人 类 健 康 的 创 新 技 术 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等”［１７］。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ＳＥＰｓ不仅完成传统行政罚款应当实现的惩罚目标，还进一步直接

促进 “对环境有益”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严格依法律行 政 本 不会 产 生的 环境 效益［２５］，甚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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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模式所不能实现的效果，即促进监管主体与被监管主体之间的合作

关系［２６］。从被监管者的角度来看，ＳＥＰｓ使企业更好地使用原本应当作为罚款上缴的部分资金，给

企业提供机会重新评估及改进原本低效的生产过程，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２６］［２７］。违法

者可以运用资金完成超越法律要求的环境目标，改善甚至提升违法者的社会形象，提供更多商业机

会［２８］。
超过法律要求的补充环境项目政策，本质上既不是ＥＰＡ创设的一种新的环境行政处罚，也不

符合执法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外观与内核，而仅仅是ＥＰＡ创设的一种辅助环境行政罚款在

实现惩罚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功利目的的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虽然具有上述多重有效

性，但是在规范主义的视角下，其仍不能摆脱合法性不足的质疑。
为了降低ＳＥＰｓ规范性不足的质疑，考虑到ＳＥＰｓ改善环境问题的显著效果，美国国会逐步通

过立法确认个别领域ＳＥＰｓ的合法性。例如，为了减轻柴油发动 机 污 染，２００５年的 《能源政策法》
吸收 《柴油减排法》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ＤＥＲＡ）；２００８年清洁空气工作倡导组主任

Ｃｏｎｒａ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向众议院 提 交 书 面 文 件，请 求 “允 许 继 续 使 用ＳＥＰｓ为 改 造 柴 油 机 排 放 提 供 资

金”［２９］。在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４２Ｕ．Ｓ．Ｃ．Ａ．§１６１３８① 正式授权ＥＰＡ使用柴油减排的ＳＥＰｓ。柴油减

排ＳＥＰｓ获得立法授权。
作为环境行政罚款的替代性履行方式，ＳＥＰｓ是ＥＰＡ为追求环境目标而做出的一种功能主义选

择。替代性履行方式本身超越了减轻责任的范围，因此在严格意义上ＥＰＡ不能将行政裁量权作为

证明其合法性的立足点。尽管ＳＥＰｓ产生了超越法律要求的环境效果，但是功能主义仅可以作为使

用这项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的目的，而不能作为其符合规范主义要求的证成原因。因此，
若要确保ＳＥＰｓ作为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的合法性，可以通过立法确认的方式使之嵌入到

环境行政罚款体系内。

三、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的政策性分析

ＳＥＰｓ产生于美国环境规制从社会体制向效率体制的转型期。社会体制时期创制的环境规制体

系具有 “命令—控制”的特点：监管规制复杂、合规成本高昂并且组织自治性低［３０］（Ｐ１３１－１５９）。这一

时期环境规制体系暴露了体系分散、规制风险优先性缺失、浪费有限社会资源等弊端［３１］（Ｐ７－１０）。基

于以上问题，为寻求新的方法和工具缓解行政规制体制的疲劳［３２］，规制政治逐渐由社会体制向效

率体制转型。效率体制下的ＥＰＡ提出再造目标：为更好的规制结果提供灵活性、建立与利益相关

方的伙伴关系以及促进企业合规②［３０］（Ｐ２２５－２２６）。正是在这一时期政策目标的指引下ＥＰＡ创设了ＳＥＰｓ
作为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

为了追求环境目标而突破法律的规范性要求，ＥＰＡ通过政策推动社会 目 标实 现体现 了其 对社

会发展状况的积极回应。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追求环境目标的政策产物，ＳＥＰｓ有明显的政策属性。
这种政策属性不仅体现在这项政策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积极回应，同时也体现在其自身为实现政策目

标而保持的开放性［３３］。为实现政策目标而保持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表现是ＳＥＰｓ项目类

型的灵活性。依据ＳＥＰｓ的目的，ＥＰＡ共确立了八种项目类型：第一种，公众健康计划。诊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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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４２Ｕ．Ｓ．Ｃ．Ａ．§１６１３８。

环保署的再造目标：第一，将“为更好结果提供灵活性”作为一项政策；第二，环保署采取措施建立伙伴关 系，包 括 推

进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及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新项 目 的 设 计；第 三，促 进 合 规 而 不 是 禁 止 违 反；第 四，推 动 减 少 繁 文

缛节、汇报和文书要求；第五，寻求通过发展新的绩效指标、标准化报告及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来改进环境信息的传播。



防和／或补救由违法行为导致的、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际或可预见的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例

如流行病学数据收集和分析；为可能受到影响的人提供医学检查、血液、液体或组织样本的收集和

分析，医疗和康复治疗。第二种，预防污染项目。通过 “减源”以减少污染物产生的项目。污染预

防要求污染量或毒性明显减少。仅仅将污 染 转 移 或 排 放 到 另 一 种 环 境 媒 介 不 符 合 这 项 要 求。第 三

种，减轻污染项目。减少任何不达标的有害物质释放到环境中，包括适用更有效的过程控制或处理

技术、改进减排措施，或更安全地处理现有污染源。第四种，环境恢复和保护项目。这些项目可用

于恢复或保护自然环境 （如生态系统）和人造环境，例如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恢复湿地，保护濒危

物种等。第五种，评估和审计项目。这包括预防污染评估、环境质量评估和环境合规审计三类。第

六种，环境合规推广项目。其主要是指向受管制社区的其他成员提供培训或技术支持，以确定、实

现和保持符合适用的法律和监管要求，并且减少产生、排放或处置超出法定要求的污染 物。第 七

种，应急计划和准备项目。其内容是向州或地方应急响应组织提供计算机和软件、通信系统、化学

品排放检测和灭火设备、危险品设备或培训等援助。第八种，其他类型项目。这种类型的项目是指

不符合上述任一类型，但是与ＳＥＰｓ政策的其他规定完全一致，可以在执行办公室事先批准情况下

采用的项目［３４］。
为实现政策目标而保持开放性的第二个表现为ＳＥＰｓ项目成立与否的判断规则具有灵活性，即

ＳＥＰｓ与违法行为之间应当存在 “联结性”（Ｎｅｘｕｓ）。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ＳＥＰｓ遵守联邦宪法和法

律的规定并降低使用ＳＥＰｓ的随意性，ＥＰＡ在政策文件中规定所有的拟议ＳＥＰｓ都要与违法行为之

间存在 “联结性”。虽然这一规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ＳＥＰｓ的随意性，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

实现了ＳＥＰｓ的开放性①。依据２０１５年政策文件［１７］要求，“联结性”的判断标准包括四项：（１）所

有ＳＥＰｓ必须体现违法行为与拟议项目之间的足够联系。（２）ＳＥＰｓ不得与作为执法基础的基本法

规规定相抵触。（３）拟议的ＳＥＰｓ必须涉及执法行动中的潜在违规行为。该项目必须证明它旨在减

少未来可能发生类似的违规行为；降低对公共卫生和／或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对公众健康和／或环境的可能引发的整体风险。［３５］ （４）拟议ＳＥＰｓ的类型和范围都必须进行具体的

描述和定义。没有明确的环境或公共健康效益的项目，不能认定其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联结性。
前述的政策开放性和灵活性，使ＳＥＰｓ具有传统的环境行政罚款所没有的优势。首先，传统的

行政罚款仅对违法行 为 进 行 惩 罚。但 是ＳＥＰｓ同 时 实 现 了 对 违 法 行 为 惩 罚、救 济 受 到 损 害 的 生 态

（环境）以及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三重目标。其次，传统的环境损害救济仅针对实际受到损害的

对象，但是ＳＥＰｓ扩大了受救济对象的范围［３６］，极大促进了环境正义的实现［３７］。例如波士顿大学

ＳＥＰｓ案中，ＥＰＡ针对波士顿大学地下储油罐 泄 漏污染 查尔 斯 河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和医学院实

验室危险废物泄漏两 个 违 法 行 为 提 起 诉 讼。该 案 的 结 案 方 式 中 包 括 了２５．３万 美 元 罚 款 和 成 本 为

５１．８万美元的两个ＳＥＰｓ。第一个ＳＥＰ项目针对造成查尔斯河水质变差的校园雨水污染。波士顿大

学更新了校园雨水控制体系。第二个ＳＥＰ项目要求波士顿大学修复医学院附近的一个土壤含铅量

超标、以种植该地区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民族居民维持生计的食物为用途的社区花园。这项ＳＥＰ的

内容要求：在相关基金会的帮助下，由波士顿大学负责治理花园污染［３６］。从案例来看，以ＳＥＰｓ替

代部分传统环境行政罚款，不仅惩罚违法行为，救济受到损害的生态 （环境），同时扩大救济对象

范围，最终实现了超越法律要求的效果。
即便如此，国会和ＧＡＯ对ＳＥＰｓ依旧存在质疑。为了回应质疑，平衡ＳＥＰｓ灵活性与规范性之

间的矛盾，ＥＰＡ在不同时期的政 策 文 件 中 对 “联 结 性”均 有 不 同 的 规 定，从 整 体 来 看 “联 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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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上ＳＥＰｓ政策３次修改文本和１次更新文本，对于其类型的规定均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此处对于政策灵活性的

阐述主要针对“联结性”的规定内容展开。



的判断标准越来越严格。１９９１年的文件中将 “联结性”仅仅视为违法行为与拟议项目之间的 “关

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除了用词义最广泛的语言界定 “联结性”之外，该文件还提供了 “垂直”和

“横向”两个维度作为界定 “联结性”的考虑标准。“垂直联结性”是指一项拟议的ＳＥＰ能减轻相

同污染物对特定环境媒介造成的影响；“横向联结性”是指 “特定设备减轻对不同环境媒介的影响

或不同设备减轻对同一环境介质的影响”［３８］。这些内容体现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ＥＰＡ选择ＳＥＰｓ
较大使用范围的政策倾向。１９９５年的政策文件取消１９９１年政策的规定，要求 “明确”ＳＥＰｓ适用

范围并缩小 “联 结 性”的 认 定 范 围，主 要 表 现 在：第 一，１９９５年 的 政 策 文 件 规 定 认 定 “联 结 性”
的参照对象 从 “违 法 行 为 的 性 质”变 为 “违 法 行 为”。第 二，１９９５年 政 策 文 件 明 确 否 定１９９１年

ＳＥＰｓ政策提出的具体观点和 “联结性”的一般性判断方法。第三，１９９５年的文件取消１９９１年文

件中的实例和指导原则，以及模糊不清的用语。随后，１９９８年的政策进一步将 “联结性”的判断

标准缩小到 “违法行为本身”。随着ＳＥＰｓ政策文件的规范 性提 升，其相关内容尤其是有关 “联结

性”要求的判断标准越来越严格。有学者指出 “如果 ‘联结性’的法定基础实际上很弱或者根本不

存在，则 ‘联结性’要求将限制ＳＥＰｓ的利用”［３８］。但这实际上是增强ＳＥＰｓ规范性的必然结果。
因受时代背景影响，ＳＥＰｓ的政策色彩浓厚。ＳＥＰｓ经历了从单纯地为追求良好的环境效果而扩

大ＳＥＰｓ的适用范围到依法强化该政策的规范性而逐步明确并缩小政策文件的用语范围以降低政策

灵活性的过程。从不同时期ＳＥＰｓ政策文件中 “联结性”的规定可以洞察不同阶段ＥＰＡ针对ＳＥＰｓ
合法性质疑的应对策略。这种策略变化实际上反映了ＥＰＡ在适用法律政策时的权衡与选择，以及

将法律政策规范化并合法嵌入环境行政罚款的努力。

四、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的技术性分析

过罚相当原则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３９］，其主要反映行政处罚与违法成本之间的平衡关

系。环境行政机关在决定对某一具体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时，应当着重考虑环境行政处罚与违

法行为危害性之间的量化关系。行政罚款要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有效遏制，行政罚款的量要大于或者

等于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量，否则就会出现逆向激励违法行为的尴尬局面。ＳＥＰｓ以减轻部分环境

行政罚款的方式实现了传统的环境行政罚款远远不能满足预防和救济生态 （环境）损害的需求。虽

然实现了环境行政罚款补救和预防功能，但是也引发了ＳＥＰｓ替代罚款是否了减少了进入国库的财

政收入以及是否减轻了对违法行为人的经济惩罚，打破罚款与违法行为危害性之间的量化关系的问

题。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涉及ＳＥＰｓ罚款计算和项目资金确定的技术性问题。
除了主张ＳＥＰｓ不属于行使裁量权的外，ＧＡＯ反对ＥＰＡ使用ＳＥＰｓ的另一理由在于：罚款应

当上缴联邦财政部。《杂项收入法》（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Ａｃｔ，ＭＲＡ）规定 “在可行的情况下，
政府 的 官 员 或 代 理 人 均 应 将 接 收 的 政 府 资 金 尽 快 上 缴 财 政 部”①。法 院 在 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

Ｉｎｃ．ｖ．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ｃ．的判例中确认 “所有的民事罚款必须支付给联邦财政部”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在一些案件③④中认定 “通过协议将民事罚款支付给一个环境友好项 目并 不能

等同于向财政部缴纳罚款”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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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ＥＰｓ会减少联邦财政收入的顾虑，ＥＰＡ通过政策文件中的 “联结性”要求将这一顾虑排

除。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如果所指称的违规行为与一项ＳＥＰ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则ＥＰＡ将该项

拟议的ＳＥＰ作为计算罚款数额考虑因素［４０］。以ＤＥＲＡ为例，根据ＥＰＡ的资料显示，柴油ＳＥＰｓ在

特定和解协议中取代其他类型的ＳＥＰｓ，估计联邦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损失低于５０万美元［４１］。此

外，通过审查 “联结性”，同样可以避免ＥＰＡ获得不当拨款。只有美国国会有权向联邦机构拨款，

ＥＰＡ不得接受任何 增 加、补 充 或 类 似 于 补 充 其 拨 款 或 任 何 其 他 联 邦 机 构 拨 款 的 项 目。所 以 针 对

ＥＰＡ或者其他联邦机构已经收到拨款的活动或项目、法律要求联邦政府执行的活动或 项目 以及由

ＥＰＡ既定方案执行或者资助的项目都应排除在拟议ＳＥＰ项目之外［４０］。
美国行政机关确定罚款数额确定因素 分 为：罚款基础和调整系数。罚款基础是指 违 法 所 得 收

益；调整系数 是 指 除 违 法 所 得 收 益 外，法 律 规 定 的 其 他 考 虑 要 素［４２］。依 据 美 国 《清 洁 水 法》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ＣＷＡ）的规定，在确定行政罚款金额的时候，行政机关应考虑以下因素：“违

法行为的性质、情况、范围、严重性程度，违法者的支付能力、之前类似行为的违法情况、可归责

程度、因违法行为的经济获益量以及其他涉及正义的考虑因素”①。在计算ＳＥＰｓ减免罚款数量时最

重要的考虑要素包括：（１）因违法行为产生的经济收益。以ＣＷＡ为例，罚款中纳入违法行为经济

收益的目的是平衡正常的经济竞争环境，防止违反ＣＷＡ的违法者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并防止其从

不法行为中获利②。正确的经济收益计算应该反映货币的时间价值，即经济收益中必须包括法院通

过利率计算出的违法者因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延迟成本的当前价值③。在根据ＣＷＡ计算民事处罚时，
法院可以依据违法者 （“自下而上”的方法）或法定的最高罚款数额 （“自上而下”的方法）结合

ＣＷＡ法律责任条文中列举的六个因素，调整罚款的起始金额。“自下而上”的方法首先计算违法

者因不遵守ＣＷＡ而获得的经济收益，然后根据法院的评估结果向上或向下调整罚款金额，以确定

对违法者 “违反行为规范”最恰当的惩罚金额。 （２）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ＰＡ在１９８４
年发布罚款执行指导文件［４７］中确定了判断 “严重性要素”（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的因素包括违法行

为发生时的固有损害风险和违法行为产生的实际损害。为量化违法严重 性的 判断标 准，ＥＰＡ提供

了四个要素作为考量因素：违法行为的风险或者危害 （判断因素包括污染物的数量、毒性，环境的

敏感度以及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规制计划的重要性，从其他途径获取来源数据的可能性 （获取

数据的来源越少，罚款数额越高），违法者的规模。
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可以通过行政机关裁量确定，在ＳＥＰｓ中通过调整违法行为的严重性部分在

罚款中所占比例来减轻罚款金额。ＥＰＡ的罚款执行指导文件中明确规定，如果违法者接受额外的

环境清理，ＥＰＡ可以适当减轻罚款［４３］。虽然ＥＰＡ可以通过调整严重性的比重减少罚款数额，但为

了避免ＳＥＰｓ造成法律漏洞，ＥＰＡ规定ＳＥＰｓ中的最低罚款金额应当不少于：（１）违法行为获取的

经济利益加上违法行为严重性１０％的总和；（２）违法行为严重性２５％。并且以这两种计算方式中

较高的金额为准。这个规则是最低罚款金额限制的一般规则，单行法中可以规定例外情 况，例 如

《减轻住宅含铅油漆危害法》第１　０１８条规定 “针对非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铅基油漆减少或血铅水

平筛选项目和／或治疗的ＳＥＰｓ”［１７］可以降低对被处罚者的最低罚款金额，即罚款仅为违法严重性的

１０％。

ＳＥＰｓ采用超过法律要求的环境补充项目替代部分行政罚款，在形式上出现了 “罚不抵过”的

情况，但其产生的实际效果远远高于行政罚款本身，并且在理论意义上完全拓宽了环境行政罚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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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维度。传统罚款理论对于罚款的功能定位为报应、惩戒。但是随着生态 （环境）损害救济的实

践需求，环境行政罚款的恢复和救济功能 也逐 渐受 到 重 视［３］［１０］［４４］。例如在 Ｕ．Ｓ．ｖ．Ａｔｏｆｉｎａ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ｓ，Ｉｎｃ．案中，违法者除了缴纳１９０万美元的罚款外，还要执行总成本为３０万美元的一项ＳＥＰ。
这项ＳＥＰ项目要求违法者建立沿河绿道以实现四个目的①：（１）减少河水对河岸的侵蚀；（２）供市

民徒步旅行；（３）作为观察城市水质和湾区 水质关系 的 教 育地 点；（４）将沿河绿道与运河沿岸的

“绿道公园”相结合，扩大原有公园的面积。
作为环境行政罚款替代性履行方式，ＳＥＰｓ减轻罚款对于联邦财政的影响较小，同时通过调整

罚款金额中的违法行为严重性占比回答了环境行政处罚替代性履行方式中 “替代性”的程度如何把

握这一问题。ＳＥＰｓ实质上不违背环境行政罚款的 “过罚相当”原则，因而具有技术可行性。

五、结　语

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用其他方 式 替 代 部 分 金 钱 赔 偿 实 现 生 态 （环 境）损 害 救 济 目 标 的 案

例，如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与王升杰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法院判决被告两年内提供总

计９６０小时的环境公益劳动来弥补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不足部分，由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负责

监督和管理该劳务执行②。“泰州案”中二审法院判令锦汇公司凭借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

业环境守法情况证明、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

报告抵扣４０％的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③。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案中，原

告提出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的诉讼请求，但法院未予支持④。这些案例有两个相同点：第一，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寻求通过替

代性责任履行方式实现生态 （环境）损害救济的效果；第二，在运用替代性责任履行方式过程中，
需要行政机关协助对替代性履行方式的效果或者条件进行确认。

我国司法实践已经开始探索替代性履行方式。但是囿于司法裁判的被动性特征以及严格依法裁

判的要求，司法机关不是实施替代性履行方式的最优主体。相比之下，“行政机关在整体的法律秩

序中享有一定的政策性行动空间”［１６］。通过分析美国经验、总结中国理论，论证嵌入补充环境项目

政策，实现环境行政罚款的生态 （环境）预防和救济目标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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